港澳記者採訪證登記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時間：   　 年   月   日
	媒體名稱
	
	聯繫人
	

	
	
	電話
	
	傳真
	

	采
訪
內
容

	

	採訪時間
	由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採訪地點
	
	進出海關
	

	以下請填寫記者資料

	記者姓名
	性別
	出生年月
	職務
	手機號碼
	旅行證件名稱/號碼
	採訪證編號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領證人數：

	機構採編負責人簽章：


注：1.採訪地點請註明具體城市，職務欄請注明文字、攝影等；2.採訪證編號由香港中聯辦填寫；3.請將此表格掃描件或圖片檔，以及記者照片的電子版寄往電子郵箱locpg_media@hotmail.com。聯繫電話：23087057，23087397；4.如需攜帶大型拍攝器材入境，請憑“港澳記者採訪證”在海關自行辦理申報手續。5.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，需征得被採訪單位和個人的同意。

